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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節
防
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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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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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難
求
�
國
民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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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
徐
志
榮
九
日
在
立
法
院
質
詢
時
表
示
�
防
疫

旅
館
難
訂
的
原
因
之
一
是
許
多
在
外
打
拚
的

民
眾
因
疫
情
無
法
回
台
�
如
今
面
臨
出
境
二

年
恐
遭
遷
出
戶
籍
的
窘
境
�
因
而
須
趕
在
期

限
前
返
台
�
希
望
政
府
可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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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
規
定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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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院
長
蘇
貞
昌
回
應
�
若
因
疫
情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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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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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不
可
歸
責
�
也
無
必
要
專
為
二
年
期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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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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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�
會
請
主
管
部
會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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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戶
籍
法
規
定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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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會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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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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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落
實
戶
籍
管
理
制
度
�
內
政
部

五
月
時
表
示
�
受
疫
情
影
響
�
許
多
海
外
民

眾
不
便
返
國
�
超
過
二
年
未
入
境
�
依
法
遭

遷
出
戶
籍
；
但
只
要
出
境
未
逾
四
年
�
一
回

國
立
即
可
參
加
健
保
�
其
他
相
關
權
益
政
府

都
有
因
應
措
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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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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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眾
權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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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志
榮
指
出
�
防
疫
旅
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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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訂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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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是
過
年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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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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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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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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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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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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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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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貞
昌
說
�
因
為
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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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安
全
�
確
實

有
很
多
鄉
親
想
返
台
�
所
以
政
府
多
管
齊
下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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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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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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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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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貞
昌
表
示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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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是
因
二
年
期
限
到
期

要
回
來
�
卻
因
為
疫
情
緣
故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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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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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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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成大發言人副校長李

俊璋（右）和成大醫院副

院長林志勝說明，醫學系

大二學生上手術台替病患

縫合傷口，並不違法。

（記者葉進耀攝）

成醫爆讓大二生縫合
有無違法? 校方:全程醫師監督 衛生局:涉違醫療法 陳時中:聽起來有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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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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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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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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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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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但
強
調
是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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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醫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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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下
所
為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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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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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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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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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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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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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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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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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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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福
部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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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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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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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醫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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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醫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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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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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為
�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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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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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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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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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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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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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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